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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 

法規影響評估報告 

壹、 法規修訂必要性分析 

（一） 修法背景 

1. 內政部為落實戶籍謄本減量，於一０二年三月邀集

教育部、財政部、外交部等機關成立「免戶籍謄本」

工作圈，推動各業務主管機關檢討修正刪除須檢附

戶籍謄本的規定，強化各機關申請應用戶役政資訊

系統連結作業，以取代檢附紙本戶籍謄本，因本自

治條例第十二條訂有以戶籍謄本作為審認非本國

籍配偶居留證明文件之一，故研擬修正相關規定。 

2. 本自治條例第二十條規定，拆除登記有案之攤販，

需地機關可比照「臺北市公有傳統零售市場改建或

停止使用核發補助費標準」發給救濟金，惟前揭標

準業經本府一０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府法三字第一

０一三一四一七六００號令修正公布名稱為「臺北

市公有零售市場改建或停止使用核發補助費自治

條例」，爰修正條文文字。 

3. 有關「國民住宅條例」業經總統一０四年一月七日

華總一義字第一０三００二０一四二一號令公布

廢止，因本自治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及第

二十七條條文內容涉及國民住宅相關規定，爰有修

正之必要。 

（二） 政策目的 

1. 配合內政部「免附戶籍謄本」政策，達成簡政便民

目標。 

2. 因應本自治條例第二十條原比照「臺北市公有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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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市場改建或停止使用核發補助費標準」已修正

名稱為「臺北市公有零售市場改建或停止使用核發

補助費自治條例」。 

3. 因應「國民住宅條例」廢止，修正本自治條例中涉

及國民住宅之條文，以維建物所有權人受安置之權

利。 

貳、 法規替代方案審視 

本自治條例係屬地方制度法第十八條及第二十八條之

範圍，相關法令應以自治條例規範，且涉及本市拆遷補

償處理政策，為周全法令及援用之一致性，應於本自治

條例中辦理修正。 

參、 法規修訂影響對象評估 

(一) 需地機關及非本國籍配偶可節省申請戶籍謄本之時間

及費用。 

(二) 需地機關將比照「臺北市公有零售市場改建或停止使用

核發補助費自治條例」發給救濟金，避免採用舊有規定，

以維登記有案攤販之權利。 

(三) 對合於安置資格之拆遷戶，能受到妥善安置，避免其權

利受損。 

肆、 法規預期效益分析 

(一) 本府各需地機關及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可使用戶役政

資訊系統連結作業，查詢非本國籍配偶其配偶之戶籍資

料，不僅簡化機關作業程序，更便利非本國籍配偶，使

其無須奔波申請戶籍謄本。 

(二) 需地機關於發給登記有案攤販救濟金時有所依據。 

(三) 本市舉辦公共工程須拆除合法建築物、舊有違章建築或

既存違章建築之全部時，如該建物所有權人合於臺北市

社會住宅出租辦法承租規定者，則得優先辦理承租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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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 

伍、 公開諮詢程序 

（一）本草案經本府工務局一０四年九月二日北市工園字第

一０四三０二七三一００號函請本府相關單位提供

建議。 

（二）本自治條例（草案）依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二

十九條第二項準用第八條規定，業經本府以一０四年

九月十一日府工園字第一０四三０二七三六００號

公告辦理預告程序。 


